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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东北大学关于全日制学生
应征入伍的规定（2017年修订）》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和军委国防动员部有关征兵工作文件精神，鼓励更多高素质大学生参军入伍，扎实推进我校大学生兵员征集工作，我校对《东北大学关于全日制学生应征入伍的规定》进行了修改。现将《东北大学关于全日制学生应征入伍的规定（2017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17年5月26日

东北大学关于全日制学生应征入伍的规定
（2017年修订）
做好大学生参军入伍工作，既是新形式下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依托国民教育为部队培养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军队资源优势促进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和军委国防动员部有关征兵工作文件精神，鼓励更多高素质大学生参军入伍，扎实推进我校大学生兵员征集工作，现对我校全日制学生应征入伍规定修订如下：
1. 征集范围和对象
（一）征集范围。我校全日制在籍本科生、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和已被我校录取且未报到的新生。
（二）年龄要求。在校男大学生为当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至22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放宽到24周岁；在校女大学生为当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至22周岁。根据本人自愿，年满17周岁的在校大学生也可应征入伍。
（三）征集条件。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须符合兵役机关有关规定。
二、征集程序
我校大学生征兵工作，按照网上登记、现场报名、学校初审、体检政审、预定新兵、批准入伍的程序进行。
学生自愿报名，学校进行初审，报区武装部复审。区武装部组织应征学生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
1. 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有关政策
（一）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和复学后学费资助政策
对入伍的在校大学生由中央财政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本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据实补偿或者代偿。退役复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学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获学费补偿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偿资金必须首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在校生应征入伍后，其国家助学贷款停止发放。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的年限，按照国家对本科、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相应修业年限据实计算。以入伍时间为准，入伍前已达到的修业规定年限，即为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的年限；退役复学后应完成的国家规定的修业年限的剩余期限，即为学费减免的年限；复学后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不在减免学费范围之内。
在校期间已经免除全部学费的学生、定向生、委培生、国防生和其他不属于服义务兵役到部队参军的学生不享受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和复学后学费资助政策。
（二）入伍前学业安排和退役后复学政策
1.已被我校录取但未报到的学生入伍后保留入学资格。对应征入伍的在校生，可保留学籍至退出现役后两年内。
已被我校录取但未报到而直接入伍的新生入学资格保留手续由学生工作处招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协助学生完成，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向校教务处报备。学生工作处向新生寄送《录取通知书》时，应附寄应征入伍宣传单，主要内容包括优惠政策概要、报名流程指南、学籍注册要求、保留入学资格材料等。
在校生在学校报名入伍，其学籍保留手续由国防教育学院协助学生完成，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向校教务处报备。
在校生在家乡所在地报名入伍，其学籍保留手续由学生所在学院协助学生完成，学生名单及相关材料向校教务处报备。
2.服役期满退出现役选择复学的，可自愿申请转入原学院其他专业学习。对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原是本科生的可在满足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自愿申请转到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3.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所学本科专业毕业后，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退役复学的学生如能够进入学业成绩认定学生额定推免名额的120％以内划定的推荐备选名单，可获得学业成绩认定学生的推免生资格。
4.国家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每年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全国规模控制在5000人，在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内单列下达。
5.退役复学的学生在完成本科学业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总分均加10分，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6.免修军事技能。在校生（含新生）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或入学，免修军事技能训练、公共体育、军事理论，直接获得学分，成绩为本门课程班级平均成绩。若本门课程班级平均成绩不及格，则其成绩为及格（或60分）。
7.对于学生入伍前确定需要重修的科目，学生退伍后需参加重修考试，考试总成绩加20分。
8.对于大学生在服役期间受到严重警告（含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和因本人原因非正常退出现役的，学校将予以退学处理，学生将不可再返还学校就读，也不再享受学费、助学贷款和补助金等优惠政策。
（三）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和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标准
全省按照城乡统一的原则统筹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以义务兵服役当年当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水平为标准，由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发放。
应征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服义务兵役期满退伍后，由市和县级政府按照城乡一体的原则，发给经济补助，经济补助标准按入伍时当地上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额发给。
沈阳市城镇居民义务兵（含大学生入伍士兵）服役期满后，可获得自主就业经济补助金约7.3万元（含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四）退役应届毕业生安置政策
经学校所在地兵役机关批准入伍的应届毕业生，在退役后允许在入伍地落户，享受当地政府制定的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户时凭部队发给的《义务兵（士官）退出现役证》、入伍地县级以上安置部门出具的《退役士兵落户介绍信》和入伍前户口所在地户籍部门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等到户籍部门办理落户手续。
（五）就业扶持政策
1.入伍的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出现役后1年内，可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凭用人单位录（聘）用手续，向就读高校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证。各地公安部门依据退出现役高校毕业生所持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为其办理从原籍到工作所在地的户口迁移手续。退出现役后3年内，优先享受我省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创业一系列优惠政策。
2.根据全省每年公务员考录工作计划，拿出一定比例的县（市、区）、乡（镇）机关公务员岗位，定向考录退役大学生士兵。退役大学生士兵在部队服役期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3.实施鼓励自主创业政策。扶持毕业生入伍的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兴办经济实体，创办小型微利企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对退役士兵首次自主创业（指首次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正常纳税经营1年以上，可给予2000至4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
4.实施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对毕业生入伍的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自筹资金不足的，可按规定程序向经办金融机构申请小额担保贷款。小额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为5万元，对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就业的，经办金融机构可按人均不超过5万元，总额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予以发放贷款。
5.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对自谋职业的城镇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除建筑、娱乐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氧吧外）的，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牧保险及其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业务的，按现行营业税规定免征营业税。
6.实施普惠制就业培训政策。毕业生入伍的退役士兵可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者，进行推荐就业。
（六）部队待遇
1.选拔军官。入伍毕业生，在部队服役满1年半以上，年龄不超过26周岁，符合提干有关政策的，可以直接提拔为现役军官；在部队服役满1年半，年龄不超过23周岁，可以报考部队军事院校或士官学校。
2.选取士官。在校大学生士兵选取士官优于普通士兵；大学毕业生士兵选取士官，其在校就读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3.服义务兵的待遇。义务兵服役期间享受每月津贴待遇，驻西藏等艰苦地区的义务兵发放地区补差。入伍期间吃住、服装免费保障，退伍时国家按标准将给予一定金额退伍费。
（七）复检退兵
新兵到达部队后，部队要进行身体复检和政治复查，发现身体和政治不符合条件，且不宜在部队服役的，要作退兵处理。被退回的在校大学生可选择复学，但因拒服兵役被退回的，按国家《兵役法》规定不能选择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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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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